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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伊朗现代伊斯兰共和制政治模式具有鲜明的两重性: 既有鲜明的传统主义特征 (政教合一 ) ,又有明显的现代

主义特征 (三权分立的政治架构 )。但这一制度的合法性不断遭到西方社会的质疑,也不断受到国外生活方式和普世价值

观的冲击, 从而带来了伊朗伊斯兰共和制的合法性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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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朗核能开发活动开始于 20世纪 50年代, 当时得到

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的支持。 1980年美伊断交后, 美国曾

多次指责伊朗以 /和平利用核能 0为掩护秘密发展核武器,

并对其采取 /遏制 0政策。随后美国历任总统在伊朗核问

题上都采取打压态度, 以防止伊朗拥有核武器。前美国总

统小布什在此问题上更是持高压政策,以致 2003年 3月 20

日伊拉克战争爆发之后, 外界普遍猜测美国下一个清理的

对象将是伊朗政权。美国国内甚至是世界范围内的许多媒

体都在舆论上大造声势, 质疑伊朗政权的合法性问题, 实质

上是质疑伊朗政治制度的合法性。我们认为伊朗政权的合

法性在于伊斯兰文明。

一、伊朗伊斯兰共和制的合法性基础: 伊斯兰文明

1978~ 1979年,霍梅尼领导伊斯兰革命推翻巴列维王

朝, 建立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共和国。 1979年 12月, 伊朗举

行公民投票通过新政权成立后的第一部宪法。根据宪法,

伊朗实行政教合一、神权高于一切的伊斯兰共和制, 最高领

袖霍梅尼成为伊朗国家最高领导人。

合法性 ( leg itim acy )和权力的合法化 ( leg itim ation)这两

个概念在政治学和社会学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关于政

治制度的合法性问题 ,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有不同。

哈贝马斯认为: /合法性意味着, 对于某种要求作为正确的

和公正的存在物而被认可的政治秩序来说, 有着一些好的

根据。一个合法的秩序应该得到承认。合法性意味着某种

政治秩序被认可的价值 0。
[ 1]
利普塞特则认为, /任何政治

系统, 若具有能力形成并维护一种使其成员确信现行政治

制度对于该社会最为适当的信念, 即具有政治的合法

性。0
[ 2]
罗思切尔德也认为, /政治系统统治的合法性, 涉及

系统成员的认知和信仰, 即系统成员承认政治系统是正当

的, 相信系统的结构与体制及在既定的范围内有权使用政

治权威。0
[ 3]
综上所述, 我们认为一个国家统治的合法性可

以基于价值或情感、绩效以及竞争性选举三个方面。国家

的合法性可以建立在意识形态或宗教的基础上,也可以建

立在最高统治者的神秘感 (如真命天子 )或个人魅力上, 这

些均属于价值或情感合法性。

伊朗属于典型的伊斯兰文明国家, 要理解伊朗伊斯兰

共和制的合法性基础, 首先要了解伊斯兰文化的基本特征

和精神,也就是它的核心价值观。伊斯兰文明核心价值观

即是穆斯林民族的一整套政治态度、政治感情、政治信仰以

及政治价值取向的伊斯兰政治文化, 如果与西方政治文化

相比较,其具有如下特点:

首先,伊斯兰文明确信一切权力来自真主,一切权势全

是真主的,人只是真主在大地上的代治者,伊斯兰民主政治

排除了统治者的特权并且将人民提高到与统治者平等的地

位。因此,伊斯兰民主中,政治权力合法性的深层基础是真

主的意欲、允许和委托,其世俗的合法性则是全体社会成员

的信托和同意。同时通过公平、公正和公开的政治协商程

序形成公共权力并建立公共管理机构。

其次, 伊斯兰文明中对政治权力的制约是通过运用宗

教信仰、道德规范、法律法规和政治制度一体化的措施来实

现和保障的。权力的运用者对真正的主权拥有者 ) ) ) 真

主,在信仰上的虔诚、在心理上的敬畏, 构成了政治信仰和

政治道德的核心, 成为制约和监督政治权力的深层因素。

同时伊斯兰民主协商制度和民主监督程序在制约政治权力

方面成为深层机制的外在延伸,用以保证实际政治过程中

政治权力运行的顺畅和正当。

再次, 伊斯兰政治文明从它产生起就属于典型的参与

型政治文明。每个公民都享有各种政治上的自由与权利,

承担法定的义务和责任。他们都能够直接发表自己的意见

和看法,能够按自己的愿望直接地、自由地参与选举国家领

导人,能够批评政府决策,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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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 伊朗政治制度架构基本上是建立在伊斯兰文明

的基本精神上的, 也就是说,其政治制度的合法性基础是伊

斯兰文明, 这在伊朗政治制度的特点上体现得非常细致。

伊朗的政治制度主要有如下三方面的特点:

第一, 政教合一、神权高于一切

根据伊朗宪法, 宗教领袖是伊朗国家最高领导人, 也是

伊朗政教合一的象征。宗教领袖的权限包括任免宪法监护

委员会 (宪监会 )宗教成员、司法总监、音像组织主席、武装

部队参谋长、革命卫队司令以及武装部队和安全部队的司

令; 宣战或宣布停战; 协调国家三权机构领导人之间的关

系; 颁发总统委任状,在总统有渎职行为或议会认为总统政

治上无能的条件下罢免总统等。宗教领袖通过专家会议选

举产生。专家会议是选举伊朗宗教革命领袖的最高权力机

构, 共有成员 86人,每年举行一次年会,讨论国家大事及领

袖的行为。专家会议可在领袖不称职或失去领袖的必要条

件时废黜领袖。这充分体现了政教合一、神权高于一切的

政权特点。

第二, 建立西方民主的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架构

伊朗政府实行总统内阁制。总统是继宗教领袖之后的

国家最高领导人, 既是国家元首, 又是政府首脑。总统可授

权第一副总统掌管内阁日常工作,有权任命数名副总统, 协

助主管专门事务。总统由直接选举产生,任期四年, 可连任

一届。伊朗内阁部长由总统提名, 需要议会审议通过。伊

斯兰议会是伊朗最高立法机构, 实行一院制。伊朗实行一

院制, 议会有权批准同外国签订的一切条约、协议和合同,

随时对总统和部长进行质询和弹劾 ,批准政府需要采取的

紧急措施等。但是, 议会通过的任何议案必须得到宪监会

的批准后才能成为法律。议员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任期

四年。议长一年一选, 可以连选连任。

司法部门是伊朗政坛的一支重要力量。司法总监是司

法方面的最高首脑, 由领袖任命, 任期五年。最高法院院长

和总检察长由司法总监任命, 任期五年。司法部长由司法

总监推荐, 总统任命,负责协调政府和议会间的关系。在司

法总监领导下, 还设有行政公正法庭和国家监察总局, 分别

审理民众对政府机关的诉讼和监督国家机关的工作。

第三, 伊斯兰法是整个国家运行的法律规范

目前, 伊朗社会、政治及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基本上都

在法律的框架之内运行, 但伊朗国内所有的法律都必须与

伊斯兰教法和伊朗宪法一致。根据伊朗宪法, 伊斯兰议会

为伊朗最高立法机构。为了保证议会决议不违背伊斯兰教

义和宪法原则, 宪法还规定成立宪监会。宪监会共有 12名

成员, 其中 6名是由最高领袖直接任命的宗教专家, 另 6名

是由最高司法委员会提名并经议会确认的法学家, 他们的

任期为 6年。宪法规定, 宪监会有权审查议会通过的一切

决议和提案, 监督总统选举、议会选举和公民投票, 并有权

宣布任何不符合伊斯兰教义的法律无效。议会通过的议案

必须得到宪监会的批准后才能成为法律。如果宪监会发现

议会通过的议案与伊斯兰教义或宪法有冲突, 则有权送还

议会修改。议会修改后,再由宪监会审核批准。这样,宪监

会就确保了伊斯兰法在国家政治经济及社会生活中的绝对

地位,有力地维护了政教合一、神权高于一切及三权分立的

伊斯兰共和体制。

二、伊斯兰共和制合法性危机与伊朗政制发展趋势

从 1979年霍梅尼在伊朗建立伊斯兰共和制到现在, 伊

朗伊斯兰共和国已走过 30个春秋。这 30年里, 伊朗社会

经济等各方面取得了一定的发展, 但伊朗政权却一直处在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文明的包围中, 可以说一直处于夹缝中

求生存。 1993年夏,美国国际政治研究领域著名学者塞缪

尔 #亨廷顿先生在美国 5外交 6杂志上发表了题为 5文明的

冲突? 6一文,引起国际学术界普遍关注和争论。亨廷顿认

为,冷战后 ,世界格局的决定因素表现为七大或八大文明,

即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

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还有可能存在的非洲文明。冷战后

的世界,冲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文化方面的

差异,主宰全球的将是 /文明的冲突 0。
[ 4]

目前, 西方世界普遍认为伊斯兰文明与基督教文明之

间存在普世价值观的冲突, 建立在这种普世价值观之上的

国家政权和社会制度也不可避免地存在某种冲突。以美国

为首的西方世界一直力图用基督教文明改造伊斯兰世界,

建立西式的政治制度和普世价值观, 而这种西式的政治构

架和普世价值观并不被伊斯兰世界尤其是伊朗所接受。但

自 1979年 2月霍梅尼发动伊斯兰革命, 推翻巴列维王朝

后,伊朗宗教保守势力长期垄断伊朗政权,一直实行政教合

一的神权统治, 国内政治文化生活偏激、单调、枯燥,宗教清

规戒律森严,极大束缚了人民的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如把

恪守伊斯兰教规视为革命坚定的象征; 对教育、文艺、新闻、

出版业设置重重限制, 不准国民收看西方影视、书刊和举办

音乐会等;妇女出门必须用黑纱披罩全身,在公共汽车上男

女分座;禁止男子追求女学生, 甚至禁止饮用外国饮料等

等,这使青年人、妇女和知识分子普遍感到厌倦和反感, 正

如一女青年在大选投票后所说: /伊朗需要更多的自由, 目

前太严厉了 0。
[ 5]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推进, 伊朗不可避

免地卷入全球化的浪潮之中, 伊朗人尤其是年轻的伊朗人

都普遍接受西式的时尚观念和生活方式, 这样不可避免地

导致伊斯兰规范与世俗生活在社会生活中的严重冲突, 一

定程度上冲击了伊朗政权的合法性基础, (下转第 18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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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入此者美人绝少, 大都意大利、犹太、中国之人为多

耳。0
[ 4] ( P

95
)
郭嵩焘在香港监狱参观亦看到同类现象,该狱

/所收系有西洋人, 有吕宋及印度人, 通计三十馀名, 而中

国至四百七十四人。0
[ 3] ( P32)纵有人口基数因素在内 (据郭

嵩焘日记, 当时香港人口十三余万, 西人即有六千 )
[ 10]

, 这

个比例也是值得思考的。不难看出其中含有种族歧视、双

重标准的因素。晚清的外交官对此并无思考亦无评论。

三、清末外交官对清末监狱近代化的推动

随着外交官对西方认识的变化, 他们不但对欧美监狱

的狱制进行平允地描述, 进而以称颂欧美狱制的方式来影

射我国监狱之不良, 甚至还有人猛烈抨击和批判我国传统

讼狱制度。 /中国之政弊, 莫狱为甚。文告既繁, 相遁以

伪。大讼至系至数年不决, 小讼则一听官吏以意为轻重。

听断无时。不肖之吏, 恃刑求狱,动加桎梏; 捕役狱卒, 皆藉

敲剥为生, 相倚为奸, 而狱官不诘。民未定罪, 先受非法刑

求, 及入狱门,又有狱吏之私刑拷掠。观于外域之狱政, 益

恍然 中国 之 迁 流 之 失, 大远 于 先 王 明 刑 弼 教 之

心。0
[ 2] ( P357- 358)通过这些外交官的著述及言行, 清朝上流

社会开始注意监狱状况, 并逐渐接受欧美国家的行刑理念,

从而为清末监狱的近代化改革奠定了思想基础。

另外,也有一些清朝外交官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参与清末

监狱的近代化改革。郭嵩焘在日记中记述, 1878年在 /斯多

克火恩 0(斯德歌尔摩 )召开的万国刑法监牢会邀请清政府

参加,
[ 3] ( P264)他因此奏陈清廷, /臣去岁过香港、新嘉坡, 遍

视其系囚处, 整齐清洁,叹为尽善。凡所收系, 课以工艺, 使

其出而皆可以谋生, 尤服其用意之深厚 0,
[ 11] ( P586)并建议

/派员赴万国刑法监牢会。0
[ 11] ( P

386
)
虽未成行, 但促成 1890

年清廷首次派员出席在俄国首都彼得堡召开的第四届 /国际

监狱会议 0。而戴鸿慈在考察回国后担任了法部首任尚书,

提出了对清朝监狱改革的四项主张: /改建新式监狱、养成监

狱官吏、颁布监狱规制、编辑监狱统计 0,
[ 12] ( P

831
)
并且 /采英

美改良监狱之制,于京师筹办模范监狱 0,
[ 13] ( P513)为清末监

狱近代化改革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晚清出洋外交官对欧美监狱的考察和认识, 逐渐改变

了国人对监狱的传统观念, 促进了近代监狱制度的西法东

效。虽然他们受自身成长环境和时代背景的局限, 但他们

将改革狱制的思想与国富民强、振兴中华的愿望紧密相连,

始终积极地推动清末监狱改良。正是基于此, 晚清出洋外

交官在中国监狱近代化进程中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是值

得铭记和尊重的。

参考文献:

[ 1]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 [ A] .钟书河.走向世界丛

书 [ C ] .长沙:岳麓书社, 1985.

[ 2]钱钟书.王立诚.郭嵩焘等使西记六种 [M ] .北京:三联书

店, 1998.

[ 3]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 [A ] .钟书河.走向世界丛书 [ C ] .

长沙:岳麓书社, 1984.

[ 4]戴鸿慈.出使九国日记 [A ] .钟书河.走向世界丛书 [ C ] .长

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2.

[ 5]张德彝. 随使英俄记 [ A ] .钟书河.走向世界丛书 [ C ] . 长

沙:岳麓书社, 1986.

[ 6]载泽.考察政治日记 [ A ] .钟书河.走向世界丛书 [ C ] . 长

沙:岳麓书社, 1986.

[ 7]刘锡鸿.英轺私记 [A ] .钟书河.走向世界丛书 [ C ] .长沙:

岳麓书社, 1986.

[ 8]赵尔巽,等.清史稿 (第 15册, 卷 142 ) [ M ] .北京: 中华书

局, 1977.

[ 9]薛梅卿.中国监狱史 [M ] .北京:群众出版社, 1986.

[ 10]徐曰彪.近代香港人口试习 [ J] .近代史研究, 1993, ( 3) .

[ 11]杨坚.郭嵩焘奏稿 [M ] .长沙:岳麓书社, 1983.

[ 12]故官博物院明清档案部. 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 (下 )

[M ] .北京:中华书局, 1979.

[ 13]王钟翰点校.清史列传# 戴鸿慈传 (卷 64 ) [M ] .北京: 中

华书局, 1987.

(上接第 14页 )酿成伊斯兰共和国政权的合法性危机。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 伊朗现代伊斯兰政治模式的独

特性突出表现出鲜明的两重性: 既有民族特色的传统主义

特征 (政教合一 ), 又有进步十足的现代主义特征 (三权分

立的政治架构 ), 它将西方学者看来水火不相容的两种政

治价值取向 (传统主义与现代主义 )巧妙地结合在一起。

但是在伊朗政治实践中, 传统主义与现代主义价值取向固

有的矛盾不断加深, 使得步履蹒跚的伊朗在政治现代化进

程中又一次处于面临抉择的十字路口。我们认为, 不管伊

朗政府和伊朗人最终如何选择 ,这应当是他们的内政, 其它

任何国家都无权干涉 ,都应当尊重他们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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